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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细则 

 

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指导意见》要求，

结合会计学院实际情况及院博士招生工作会议精神，特制定本细则。 

一、复试录取工作指导思想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和科学选拔的指导思想，坚持按计划招生、择优录取、

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坚持立德树人，加强思想品德考核。进一步提高博

士研究生复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将考生政治素养、思想品德、科研能力作为选

拔的重要依据，选拔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突出的创新能力和科研潜力的

优秀创新型人才。 

二、复试录取工作的组织领导与监督 

1. 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年

度学院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学院党委书记负责审查考核考生的思想政治、

道德品德和心理健康等。学院成立以院党委书记任组长的复试工作督查小组，负

责博士复试招录纪律的监督检查，并对复试录取的纪检工作负责。 

2. 学院按专业成立复试小组，在学院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和复试工作督

查小组指导下开展复试工作。 

三、复试内容及形式 

2019 年会计学院博士生入学考试复试包括 3个科目：1、专业面试，2、外

语口语和听力，3、笔试及科研能力综合评价。 

（一）各科目复试内容和形式 

1、3个科目的复试内容均与专业相关，包括外语的口语和听力。 

2、专业面试、外语口语和听力分别按报考专业分组进行，每个复试小组由

5位教授组成。 

每个科目建立试题库。复试时，各考生分别从题库中抽取复试要求数量的题

目，根据所抽取的题目进行回答。专业面试、外语口语和听力每个考生须回答的

问题为 3—5题。各专业组自行确定具体题数，以及是否给予考生答题准备时间。 

3、笔试及科研能力综合评价 

院各专业考生统一笔试，统一试题。笔试时间为 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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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考生复试报到时，须提交《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考生科研登记表》，以及

所发表的论文、著作、主持或参与课题、专业相关的工作报告等材料的原件及复

印件。各位考生务必按要求认真、如实填写。此为科研能力综合评价的主要依据。

如发现弄虚作假，立即取消复试资格。 

（二）成绩计算 

3个科目每个科目满分均为 100分，其中笔试及科研能力综合评价科目：笔

试 50%、科研能力综合评价 50%，合计 100 %。3个科目成绩相加除以 3，即为复

试成绩（百分制）。 

专业面试，以及外语口语和听力科目，复试小组老师独立对各考生分别评分。

小组成员对该考生评分合计平均，即为该考生该科目得分。 

四、 复试时间及地点 

2019 年 5月 15 日（周三）13：30-21：00 

科目 专业 时间 地点 

报到 所有专业 13：30-14：00 文添楼 307 

笔试 所有专业 14：30-16：30 文添楼 307 

面试 

（17：40文添楼 307 候

场） 

会计学 18：00－21：00 文添楼 312 

财务管理 18：00－21：00 文添楼 313 

审计学 18：00－21：00 文添楼 314 

五、 录取原则 

复试时根据考生初试、复试成绩，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一）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的使用：复试成绩为 100分，入学考试总成绩由

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相加组成。 

（二）录取名单的确定： 

拟录取名单按照考生入学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确定。 

（三）考生须在报到时提交加盖公章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复试

政审函调表》，此表为学院考察考生思想政治品德的依据之一。思想品德考核不

合格者，为一票否决项。 

六、复试费 

根据省物价局规定，本次复试收取复试费 200元，请各位考生于报到时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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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1. 未尽事宜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指导意

见》规定为准。 

2. 本细则由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3. 联系方式：会计学院研究生工作办公室 027-88386514。 

 


